附件1
全国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变量性质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打分标准
	评估方式及数据或资料来源

	促进发展（20分）
	发展规模（10分）
	1
	定量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2分）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当年网上零售额/上一年度网上零售额-1）*100%。
近2年，创建地区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1年得1分，共2分。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统计局官网；
2.创建对象提供。

	
	
	2
	定量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2分）
	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当年社会零售总额/上一年度社会零售总额-1）*100%。
近2年，创建地区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其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超过1年得1分，共2分。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统计局官网；
2.创建对象提供。

	
	
	3
	定量
	网络交易经营者数量占市场主体比重。（2分）
	网络交易经营者数量/市场主体数量。占比8%-15%得1分，15%以上得2分。（比值区间均含本数，下同）
网络交易经营者主要统计网络交易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及自建网站经营者,下同。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
2.创建对象提供。

	
	
	4
	定量
	新增规模以上网络交易经营者数量。（2分）
	近2年，新增年度电子商务销售额东部地区2亿元以上、中部地区1亿元以上、西部地区5000万元以上的网络交易经营者数量。有1家得1分，有2家及以上得2分。
	方式：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5
	定量
	快递业务同比增速。（2分）
	快递业务同比增速=（当年快递业务量/上一年度快递业务量-1）*100%。
近2年，创建地区快递业务同比增速超过全国快递业务同比增速。超过1年得1分，共2分。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邮政局官网；
2.创建对象提供。

	
	发展质量（10分）
	6
	定量
	网络市场消费贡献度。（2分）
	网络市场消费贡献度=网上零售额/社会零售总额。
近2年，创建地区网上零售额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全国网上零售额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1年得1分，共2分。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统计局官网；
2.创建对象提供。

	
	
	7
	定量
	网络市场就业贡献度。（2分）
	网络市场就业贡献度=网络市场就业人员数量/地方就业人员总数量。占比3%-5%得1分，5%以上得2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8
	定量
	网络市场税收贡献度。(2分)
	网络市场税收贡献度=电子商务纳税额/地区总税收额。占比3%-5%得1分，5%以上得2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9
	定量
	存续时间2年以上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占比。（2分）
	存续时间2年以上的网络交易经营者数量/现有网络交易经营者数量。占比30%-50%得1分，50%以上得2分。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
2.创建对象提供。

	
	
	10
	定性
	有特色网络市场产业。（2分）
	结合地方实际，在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形成地方发展特色。（2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规范监管（25分）
	完善监管（15分）
	11
	定性+定量
	强化智慧监管。（3分）
	通过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强化智慧监管，实现以网管网。
1.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用户数超过在编监管人员数50%；（1分）
2.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分发的网络交易经营者主体身份信息认领处置率达到100%；（1分）
3.为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提供系统接口和应用模型。（1分）
	方式：数据比对、资料审查。
数据或资料来源：
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

	
	
	12
	定性
	发挥信用监管的基础作用。（3分）
	1.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形成过罚相当的信用约束机制；（1分）
2.加强信用信息跨部门归集共享，完善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1分）
3.探索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信用风险等级，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13
	定性
	建立健全协同监管。（3分）
	1.建立网络执法办案会商和联合执法机制，协作办理涉网案件；（1分）
2.多部门联合开展网剑行动等网络市场专项整治；（1分）
3.协助外地办理涉网案件或者请外地协助办理涉网案件。（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14
	定性
	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3分）
	1.灵活运用行政指导、行政约谈、提醒告诫、警示通报等柔性手段，加强事前指导，督促网络交易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1分）
2.建立健全网络监测和监督抽查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网络市场风险隐患；（1分）
3.综合运用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强制检查等手段，强化对违法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15
	定性
	构建社会共治格局。（3分）
	1.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原则，实现审批与监管权责统一；（1分）
2.推动行业自律，建立平台企业合规制度；（1分）
3.推进政府、平台、行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形成共治合力。（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规范执法（10分）
	16
	定性
	健全规范网络执法办案制度机制。（3分）
	制定规范网络执法办案流程、在线取证等方面的文件，或者建立规范网络执法办案的工作机制。（3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17
	定量+定性
	严厉查处涉网违法案件。（3分）
	1.涉网违法案件线索举报按时核查率大于95%；（1分）
2.上级机关交办、督办的涉网违法案件线索处置及时率和完成率大于90%；（1分）
3.涉网违法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有效运行。（1分）
	方式：资料审查、数据比对。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12315平台；
2.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
3.创建对象提供。

	
	
	18
	定量+定性
	依法依规依程序办理涉网违法案件。（2分）
	1.涉网违法案件维持率、胜诉率超过95%；（1分）
2.无程序性违法导致行政复议被撤销或确认违法、行政败诉的涉网案件。（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19
	定量
	运用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提升涉网案件办理的精准性、有效性。（2分）
	1.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分发的监测信息核查及时率大于90%；（1分）
2.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分发的监测信息核查完成率大于90%。（1分）
	方式：数据比对。
数据或资料来源：
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

	优化服务（20分）
	服务网络经营（11分）
	20
	定性
	提供便民利企服务，优化网络经济发展环境。（3分）
	1.优化流程、简化环节，持续推进网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规范化；（1分）
2.提供在线办理、一网通办、掌上办理、减税降费等便民利企举措；（1分）
3.支持平台企业提高服务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的水平，加强网络交易经营者、从业人员权益保护，通过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电子营业执照系统等提供身份信息核验等服务。（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21
	定性
	支持品牌建设、质量提升，促进高质量发展。（2分）
	1.引导网络交易经营者加强品牌建设，推动网络交易经营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持续提升；（1分）
2.加强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服务，推动网络市场质量提升。（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22
	定性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激发网络经营者创业创新活力。（3分）
	1.提供一体化、一站式政务服务；（1分）
2.建立帮扶机制，开展交流、培训，加强网络市场人才培养等；（1分）
3.运用市场机制，引入平台企业、社会资本等参与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丰富公平普惠、全时全域的公共服务。（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23
	定性
	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交易经营者数字化竞争力。（3分）
	1.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1分）
2.加强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在数据贡献、资源整合、风险防控、政策指导等方面开展政企合作；（1分）
3.引导平台企业、科技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小企业、实体经济。（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服务网络消费（9分）
	24
	定性
	积极开展网络消费教育和消费警示，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和意识。（2分）
	1.多形式多媒介开展网络消费教育、引导；（1分）
2.多形式多媒介开展网络消费提示、警示。（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25
	定量+定性
	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网络消费投诉，提升消费者获得感。（3分）
	1.网络消费投诉按时初查率、按时办结率超过95%；（1分）
2.网络消费调解成功率大于全国调解成功率；（1分）

3.消费者满意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全国12315平台；
2.创建对象提供。

	
	
	26
	定性+定量
	健全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源头化解网络消费纠纷。（2分）
	1.建立健全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利用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ODR），所在地ODR单位按时办结率和和解成功率超过全国平均率；（1分）
2.引导平台企业加大消费者服务力度，源头化解消费纠纷。（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全国12315平台；
2.创建对象提供。

	
	
	27
	定性
	鼓励和支持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源头提高和全程把控产品质量。（2分）
	1.鼓励和支持网络交易经营者推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1分）
2.鼓励和支持网络交易经营者推行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制度。（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探索创新（20分）
	创新工作（12分）
	28
	定性
	围绕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等重点领域强化网络市场监管的创新性实践。（3分）
	1.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及时归集和综合运用相关数据，提升监管精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等方面的创新性实践；
2.网络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电子取证、网络交易经营者合规管理等方面开展的创新性实践；
3.其他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的创新性监管。
符合一项即可得3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29
	定性
	强化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创新开展网络市场监管实践。（3分）
	1.在新经济新模式新领域探索开展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前瞻性、创新性实践；
2.引入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媒体、公众和第三方机构等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共治的创新性实践；
3.其他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的创新性监管。
符合一项即可得3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30
	定性
	强化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创新开展网络市场服务实践。（3分）
	1.开展“互联网+”公共服务，在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政企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的创新性实践；
2.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鼓励创新提供适应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等方面的创新性实践；
3.其他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的创新性服务。
符合一项即可得3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31
	定性
	促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3分）
	1.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性实践；
2.培育网络经济新业态新产业，推动模式创新、场景创新、组织创新的实践；
3.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性发展实践。
符合一项即可得3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创新效果（8分）
	32
	定性
	创新工作得到省级以上党委、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认可。（3分）
	创新工作被省级以上党委、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表彰表扬、宣传推广。（包括表彰表扬、会议交流、信息刊发、典型经验、领导批示等形式）（3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33
	定性
	创新工作被国家级和省部级媒体宣传报道。（3分）
	1.创新工作被国家级媒体宣传报道；（2分）
2.创新工作被省部级媒体宣传报道。（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34
	定量
	创新工作形成制度化、标准化成果。（2分）
	形成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有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标准。（有1项得1分，最高得2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综合保障（15分）
	组织机制保障（7分）
	35
	定性
	加强领导，统筹推动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工作。（2分）
	党委、政府重视，将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相关工作列入工作规划或者重点工作。（2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36
	定性
	加强组织建设，完善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机构保障。（3分）
	1.建立网络交易监管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并有效运行；（1分）
2.成立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机构并运行有效；（1分）
3.网络交易监管队伍健全。（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37
	定性
	建立工作机制，有力有序推进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工作。（2分）
	1.建立健全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相关工作机制；（1分）
2.建立健全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相关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工作举措、责任单位、进度安排等内容，并按要求进行考评。（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工作基础保障（8分）
	38
	定量+定性
	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训，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队伍。（2分）
	1.加大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专业力量建设，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1分）
2.加强人才培训，网络交易监管人员业务培训覆盖率达到100%，每人每年培训时间不低于50学时。（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1.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
2.创建对象提供。

	
	
	39
	定性
	加大投入，完善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财政和物资保障。（2分）
	1.加大财政投入，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经费列入本级预算；（1分）
2.强化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专业设备、设施配备，提供物资保障。（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40
	定性
	强化信息基础支撑，完善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信息化保障。（2分）
	1.充分运用国家网络交易监管平台等国家或者省级政府已建成的信息化系统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工作；（1分）
2.建立健全符合地方实际的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信息化保障工作机制，并运行良好。（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41
	定性
	强化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2分）
	1.多形式多举措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普法活动；（1分）
2.多形式多举措宣传报道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工作举措、工作成果、典型经验。（1分）
	方式：资料审查、专家评估。
数据或资料来源：
创建对象提供。

	本评估指标体系合格标准为：总分≧85分，且每个一级指标得分率≧75%。






